
國立政治大學 111 年度 

希望起飛海外研修奬學金試辦計畫 

 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15日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20日校長核定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5日校長核定修正 

 

 

一、宗旨： 

為鼓勵本校在學學生加強國際經驗、探索多元文化，獎助學生申請短期出國，特推動本

試辦計畫。 

 

二、申請資格： 

除在職專班外之本校大二以上在學學生，前一學年的學業成績平均在 GPA 3.2 以上、

或名次於全班前 50%者，具中華民國國籍，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並提具相關證明： 

(一) 低收入戶學生。 

(二) 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一)~(四)類需依教育部法令規定申請學雜費減免補助，得以最近一學期於學務處

申請通過減免並經其覆核之資格為證明。 

(五) 原住民族學生。 

(六) 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七)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學生。 

(八) 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較少之文化不利學生，例如:三代無人上大專者、新住

民及其子女。 

 

三、奬助範圍:  

出國發表論文、參加研討會、研習活動、講演、會議、各項學術競賽或展演、短期研

究、短期課程。 

 

四、獎學金額度與名額： 

(一) 本獎學金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款，獎學金額度與名額得視情況及當

年度經費情形調整之。 

(二) 以學生學習活動日數為計算獎助額度原則，出國、返國交通及非學習活動日程不予

列計，獎助額度如下： 

1.3-5日:新臺幣二萬五千元(以下幣別同)。 



2.6-10日:三萬元。 

3.11-15日:五萬元。 

4.16-30日:八萬元。 

5.31日以上或情況特殊者，以專案方式彈性核給，至多以十二萬元為上限。 

 

五、申請方式及審核: 

申請人須檢附下列申請文件，經所屬院、系、所初審後，於出國一個月前向國際合作事

務處(以下簡稱國合處)提出申請，經國合處審查後核定，送國際合作事務委員會核備，

惟活動日數 31日以上者，須經國合處審查後，提送國際合作事務委員會審議。申請文

件不全者，得通知申請人於 5個工作日內補正，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者，得不受理申

請。 

(一)申請暨資格核定表。 

(二)研習計畫書。 

(三)參加短期學習活動簡介(中/英文皆可)及相關資料(國際會議投稿證明、研習單位

證明、參賽單位證明等)。 

(四)本校教師推薦信一封。 

(五)未滿 20 歲者，需檢附法定代理人同意書。 

 

六、其他相關規定: 

(一) 本獎學金分二次核撥，受奬計畫核定後得先行撥付奬學金總額百分之八十，餘款於

返國完成心得報告及相關資料繳交後撥給。 

(二) 赴本校姐妹校(含校、院、系級)從事短期學習者，得視情況從優增加獎學金額度，

至多以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三) 申請人每學期以補助一次為限，受奬生於同一海外研修活動，不得重複領取校內、

或本國政府其他奬助(含補助)。 

(四) 受獎生返國後兩週之內應繳交至少 1,000字心得報告及照片三張，並提出完成學習

活動之證明及登機證。逾期未繳交心得報告，且經通知 3次以上仍未繳交者，得不

撥付餘款，並得視情況追繳已撥付獎學金。 

(五) 受獎生應於當年度 12月 20日前完成全數獎學金請款程序，惟學習活動於 12月 15

日至 31日期間進行者，得延至次年度 1月 10日前完成。 

(六) 如因個人因素提早返國，未達補助天數，應返還差額。 

(七) 曾獲得本獎學金但無故放棄資格者，同一學年內不得再次提出申請。 

(八)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計畫自公告後，暫行實施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 

 


